
福建中诚信信用评级咨询有限公司
评级业务档案管理制度（2021年）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证公司信用评级业务档案的完整性和管理的科

学性，规范业务档案管理工作及流程，根据监管部门规定，结合

公司业务情况，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文件依据《信用评级业管理暂行办法》第二

十九条及《信贷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信用评级规范 第 1 部分：

信用评级主体规范》第 5.3.2 条制定。

第三条 本制度所称信用评级业务档案，是公司信用评级工

作中收集并制作的、真实记录评级活动的各种原始文档、工作底

稿等资料。

第二章 档案管理人员职责

第四条 根据档案管理规定收集、统计和管理公司的业务档

案及有关资料，记录档案的翻阅、外借和归还等使用情况，确保

档案的完整性和安全性。

第五条 指导、督促、检查评级业务人员对评级业务工作底

稿的立卷归档工作，保证各项业务档案归档的及时性。

第六条 不定期清理和检查档案的保管状态，保证纸质档案

的完整性。



第七条 根据公司业务开展需要，统计、分析业务档案情况。

第三章 档案内容

第八条 评级业务档案包括但不限于：

（一）客户原始资料指客户提供的各类材料、文件，包括客

户的各类证照复印件、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法律文件、政府文

件等。

（二）业务流程归档材料指在开展评级项目中，按照评级业

务流程，评级业务人员需要制作并归档的各类工作底稿。

（三）跟踪评级资料指在跟踪评级中，客户新增加的各类原

始资料和业务流程归档材料。

第四章 归档管理要求

第九条 归档时间要求：

（一）项目立项后即可建档；评级项目组将业务流程中产生

的工作底稿、流转表单及项目资料等进行整理。

（二）在报告出具时，项目组将项目资料档案送交档案管理

人员核查、存档，电子文档须统一按照归档清单进行整理归档。

（三）正式报告出具前评级项目终止的，评级业务人员应将

项目资料及时进行分类整理和存档后送交档案管理人员核查、存

档。

（四）项目资料档案应当保存至评级合同期满后五年、评级

对象存续期满后五年或者评级对象违约后五年，且不得少于十



年。

第十条 档案归档要求：

（一）档案管理人员根据项目资料情况可采用文件夹或文件

盒的形式保存相关档案资料，不同企业的资料不能放在同一文件

夹或文件盒以防混淆。同一企业不同项目资料可放同一文件盒，

但应单独存放。

（二）接收评级业务人员的项目原始资料时，档案管理人员

应检查、核对资料交接清单条目名称与附后的原始资料。

（三）评级项目资料均需归档，对不按期归档或不符合归档

要求的，应及时反馈评级业务人员，并限期改正。

第五章 档案的借调与查阅

第十一条 评级业务人员借阅本部门项目档案需经审批，并

限定借阅期限。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期归还的，应申请延期。

第十二条 评级业务人员借出的业务档案不得转借给其他单

位和个人。

第十三条 凡涉及国家机密或公司商业秘密的业务档案，以

及委托评级方要求保密的档案，一般不得借阅和查看。特殊情况

必须查阅的，需报公司领导批准。凡经批准允许查阅的档案，可

以摘抄或复印所查阅的内容，但密级档案不在此列。

第十四条 档案管理人员应及时催还借阅的档案。归还时，



如发现文件材料被拆、短缺、涂改、增删、污损等情况，应立即

向公司领导汇报并追查。

第十五条 档案管理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保密制度，保守国家

机密和委托人商业秘密。不得违反制度向任何人提供档案或扩大

利用范围，不得向他人泄露档案的内容。

第六章 档案的保护和防护

第十六条 存放业务档案的房屋，应坚实、防火、防盗、防

潮、防高温、防鼠、防虫、防光、防污染，室内要保持清洁、整

齐、通风，严禁在档案库房内、外存放易燃、易爆物品。

第十七条 随卷归档的音像档案，应单独存放保管，防止磁

化。档案管理人员应对档案进行检查和清点，对于破损、虫蛀、

鼠咬、变质、字迹褪色的档案要及时采取防治措施，并进行修补

和复制。发现案卷丢失的，应立即向有关领导报告，并积极查找。

第七章 档案的统计和移交

第十八条 公司员工离职的，应在离职前做好档案移交工作，

办理交接手续。档案未按规定移交之前，暂缓办理离职手续。

第十九条 公司档案管理人员工作变更或离职时，应对业务

档案进行清理，由承接人与原管理人一同根据档案移交清单，点

验核实档案，办理交接手续。档案未移交之前，暂缓办理离职手



续。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制度其他未尽事宜参照公司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制度由福建中诚信负责解释及修订。

第二十三条 本制度文件生效期间，监管部门的监管政策发

生变化，与本制度文件冲突的，应依照监管规定执行。在满足监

管要求的前提下，本制度文件与信用评级委托协议不一致的，应

依照信用评级委托协议执行。

第二十四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